
长春人文学院服务器托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合理使用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托管机房（以

下简称托管机房），有效为学校公共平台、教学和科研服务，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托管机房定位是为校级公共服务

提供物理机器托管。同时，在现有机房环境允许的前提下，可以开放

给校内各单位提供空间放置教学、科研相关的服务器，数字化校园建

设规划处核算基础的电力、空调、环境成本，并提供托管服务。 

第二章 管理和设备需求 

第三条 托管机房由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负责管理，负责制定

《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机房管理制度》并监督执行。 

第四条 托管机房提供专业的物理环境，包括标准的机柜、电力、

空调、不间断电源（UPS）等。标准 19 寸 42U 服务器机柜。 

第五条 托管机房接受以下的设备类型：标准的机架式服务器、

刀片式服务器及配套的存储、交换机等设备，所有设备必须要配备相

应上架配件（比如导轨）。托管机房不接受以下的设备类型：台式机、

塔式服务器、兼容机及其他无法在标准机柜内上架的设备。 

第三章 申请条件和申请流程 

第六条 校内各院、系、部、处等单位均可提出申请，由所在二

级单位盖章，不接受个人服务器申请。按照设备归属及用途，托管用

户分为三类。 

    一、校级公共服务类：为全校师生提供教学平台、信息发布、公

共服务等的校级服务器，一般是作为 WEB 网站、FTP、存储使用。业

务对象一般是校内二级单位，所托管服务器一般为不超过 4U 的机架

式服务器。 



    二、科研类：因项目或课题建设需要而要将服务器托管在托管机

房的，业务对象一般是各部门、院系及下属实验室、课题组，所托管

服务器一般为不超过 4U的机架式服务器。 

    三、高性能计算类：因项目或课题计算需要而要将服务器托管在

托管机房的，业务对象一般是各部门、院系及下属实验室、课题组，

所托管服务器一般为大于 4U 的集群式服务器、存储及交换机等。 

    四、服务器高度标准是 1U、2U、4U 等。1U 高度约是 4.445cm 高

度，2U 则是 1U 的 2倍为 8.89cm，以此类推。 

    五、托管服务流程由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负责并落实执行。 

    六、校级公共服务类和科研类。填写附件的《长春人文学院服务

器托管申请表》和《长春人文学院服务器托管安全责任书》，所在单

位签字盖章，交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审核

用户申请表，审批通过后通知托管单位。托管单位将服务器安装在机

房指定位置，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分配 IP 地址并确认服务器网络

连通。 

    七、高性能计算类。用户需提前提供要托管机器的类型、型号、

规格等具体信息，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核实托管机房空间、电力供

应是否满足条件，确定可行后，托管单位将服务器安装在指定位置。 

第四章 托管服务管理政策 

第七条 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提供托管机房的物理环境和网络

畅通，为托管服务器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服务。 

第八条 托管单位必须有专人负责托管服务器相关事宜，保证联

系通畅。 

第九条 托管服务器内容须与教学、科研相关，严禁服务器上存

在任何商业行为和违反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内容，一经发现，数字

化校园建设规划处有权利暂停服务器的网络连接。 

第十条 托管机房仅提供物理机器托管，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



不参与服务器上的内容管理，托管单位应自行做好相关维护，对账号

安全、数据备份、信息安全等负责。 

第十一条 托管单位应对服务器做好相应的主机安全措施，做好

windows 系统补丁和防病毒软件的及时更新。 

第十二条 托管单位对服务器管理一般应为远程管理，如确有需

要须进入机房现场维护的时候，要事先与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管理

员联系，并遵守《长春人文学院网络中心机房管理制度》。 

第十三条 不提供涉密服务器或涉密系统的托管服务。 

第十四条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引起断电、断网或供电、通信不稳

定等造成服务器不能访问、数据丢失等问题，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

不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 由于电信、联通、教育网运营服务商原因造成的网络

故障，由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负责积极与运营商联系，及时排除故

障。 

第十六条 服务器出现安全事件时，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将暂

停该服务器的外网访问，并发邮件通知相关单位填写《网络安全事件

处置说明》，在规定时间内回复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由数字化校

园建设规划处核查漏洞修复情况，直至修复完成，开通外网访问。 

第十七条 服务器出现异常流量干扰校园网时，数字化校园建设

规划处将通知服务器管理员，并关闭该服务器的网络端口。 

第五章 托管单位的权责 

第十八条 负责托管服务器硬件和软件系统的日常维护工作，包

括：设备维护更新、软件安装升级、病毒防护、数据备份、信息安全

等。托管期间如出现故障，由托管单位负责维修处理，数字化校园建

设规划处提供必要的便利和配合。 

第十九条 托管服务器不得运行申请内容之外的服务，所发布的

信息内容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级管理部门以及学校的相



关规定。托管单位对所发布的信息负全部责任。 

第二十条 管理员一般通过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认定的远程管

理方式对被托管服务器进行监测管理，特殊情况需进入机房现场操作

时，需经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管理人员同意并履行登记手续。在机

房中仅可操作其所托管服务器，不得擅自动用与之无关的任何设备与

系统。 

第二十一条 管理员应妥善保管登录账号和密码并定期（一般不

超过半年）更改密码，管理人员或联系方式发生变化时，须及时更换

相关密码并报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备案。 

第二十二条 托管单位管理员应为校园网内部用户，个别系统若

需要校外用户进行远程管理，须书面申请并经本单位领导同意、盖章

后，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方可开放校外操作权限。 

第二十三条 所托管服务器上不得存有涉密信息。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负责解释并组织实

施。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2 月 14 日起执行。 

 

 

 


